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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品牌专家对品牌的现状意见不一。虽然他们对品牌未来的发展趋势各持己见，但对某些共性问题所见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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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第一次国际电子邮件品牌高峰会
    《品牌特许证手册》（The Brand Chartering Handbook）一书的合著者Chris Macrae（马克雷）认为，尽管最近关于“品牌消亡”之说闹得甚嚣尘上，事实上也有相当一部分持不同意见者，他们迫切要求就品牌问题举办一个国际性论坛，因为对他们来说，品牌通常就是公司的专卖证，值得进行长期投资。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马克雷组织了第一届国际电子邮件品牌高峰会。来自欧洲、北美和亚洲的经销商、学术界人士和专家们参加了这一电子邮件会议。 

    与会者就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猛烈批评了营销界的偶像，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辩论，同时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取得共识。以下是这次电子邮件会议的发言摘要，首先从本期的主题“全球品牌管理”开始。 

全球地域化（glocalization）：一个经常被人误解的概念 

    布鲁金：“glocal”（全球地域）是我在八十年代中期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我针对在日本从事经商的经验做了一个发言，主题是“日本有其不同的特点……但其它地方也一样。”后来这一提法被一再借用。 

    “全球地域化”不仅涉及面广，同时也是一个经常被人误解的问题。它对跨国界营销会产生直接影响。这一概念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亚洲正在进行的是“现代化”，而不是“西方化”。实现消费市场现代化的关键在于调适蜂涌而入的各种影响力，使之溶入自己特性的肌理中，不可良莠不分地予以全盘接受。 

    全球地域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放眼全球、立足本国”之类的口号。它必须清楚地分辨出需求和触发这些需求的刺激因素所达到的国际化或本地化程度如何。 

    在我处理的品牌中，我发现有必要将这些标识按功能和表现分成两类，分别称为触发与刺激因素。笼统地来说，触发因素更为本地化，而刺激因素则更全球化。 

    马克雷：我赞成将全球地域化看成是任何一个面向未来的营销商必须时时探讨的问题。 

    有趣的是，这一概念目前正逐渐融入教科书的内容中。如Philip Kotler（高德乐）的《营销管理：一种亚洲的观点》一书就是一例。书中，他例举了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在日本致力推广其国际形象和技术，同时又试图融入日本的国内市场。例如，可口可乐公司利用地毯式分销技术，发展成日本市场最大的以自动售货机进行销售的商家。它对市场的口味需求迅速做出反应，开发出水果饮料产品和罐装咖啡。 

    看来，推动品牌的全球地域化所包含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广告所能传达的信息（商誉）。 

    鲁宾斯坦：全球地域化的具体操作很有趣。麦当劳（McDonald's）采用了一种方法，叫“模块营销”（Modular Marketing）。对于麦当劳来说，全球地域化至关重要，因为饮食习俗必然受到文化的制约（请注意，印度市场的羊肉汉堡就是一例）。 

    麦当劳的方法是把品牌分为若干模块，并将它们称为“不可或缺模块”（不管身处全球哪个地方都必须恪守的规则）和“可选择模块”（允许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的操作方法）。这样既保证了品牌核心部分的稳定性，同时又促进了产品在外围的兼容性。 

    关键在于使同一品牌的产品在不同市场在保持共性的前提下也发展各自的个性。但很多情况下，人们却过多强调品牌的个性。 

网上世界的品牌管理 

    麦捷思：世界正迎来电子贸易时代，这已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只是个进展速度问题。 

    让我们暂时忘掉那些困扰着我们的技术难题（如频宽的限制、安全保密、渗透限制等），集中精力考虑如何才能改变人们的购物方式（这对品牌管理的人有着即时的意义），研究如何用电脑网络让消费者了解产品和公司信息。 

    电子媒体将进一步分化市场。它将使公司直接面对一个一个的消费者。信息和具有附加值的服务将取代商品的形象。这些发展都可能改变现行品牌的游戏规则。 

    你是否相信这一切呢？如果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创造和管理品牌的人要想在电子网络编织的商海中获得成功，他们应该怎样行动呢？ 

古克：我完全相信电子贸易时代的到来。不过，通过进一步考察，我认为在今天的贸易实践中除了技术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之外，事态的发展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在品牌出现之前，购物行为是通过以下因素（列举并不详尽）撮合而成的： 

1. 对商品的检验； 

2. 别人和商家的推荐（通过多次购物经验认为该商家对商品的介绍是可信的）； 

3. 价格／价值方面的考虑； 

4. 对商品的需求； 

5. 以往的经验； 

6. 购物时的情绪。
    我要强调的是，没有我们所说的广告宣传，人们的购物行为也可以顺利完成。问题是如何更好地理解反复尝试的关键驱动因素，并利用技术使之为自己服务。 

    这一切都归结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大众传播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过多的便利。许多烟草公司不借助电视的威力，仍能在许多国家的市场生存下来。 

    阿普肖：就品牌和其管理人员而言，我认为国际互联网最重要地方的既不在于交易方面也不在于成本的削减，而在于其在扩大和增加顾客对品牌的参与能力方面所具有的潜力。请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在美国，总销售量为一亿美元的带包装的品牌商品，按传统的广告作法得支付总销售额的2%到7%的广告开支，如果想通过电视网络促销，开支更大。这笔广告的投入可能会使70%的电视观众在一个月内有三至四次通过屏幕了解该品牌的机会。 

    只需要投入这笔开支中的一小部分，同一个品牌完全可以在全球网（World Wide Web）上建立一个大网址（site）。品牌每千人的覆盖成本（就目前来说）比现行媒体要高，但覆盖的质量更为扎实可靠，因为受众是主动来国际互联网寻求商品信息并与品牌信息互动的。如果策划品牌的一班人真正认识网络能发挥的作用，那么品牌的网址可以设计得比现行所有的或大多数广告更富信息价值、更具诱人魅力。 

    米歇尔：可以肯定，国际互联网的全部意义在于，它完全能将商品销售和信息传递的两个渠道合二为一。这就是业务流程重组。 

    古克：是真的业务流程重组呢，还是重返广告和大众传播媒体前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售货员是我们获得商品和质量保证的唯一环节。 

    由于国际互联网上人们只会有目的地在相关网址搜索信息，因此在网上促销品牌的技术就是将各种相关信息进行具体而细微的定向。这就迫使经销商真正透彻地认识其商品的优点与功能。在这种商业环境中，精明的商家、不一定是大型公司，就能兴旺发达。 

    阿普肖：最近在与客户和友人的讨论中，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大规模销售本身是从未有过的事”。看来是受广告和其它促销活动影响的大规模采购等羊群心理，实际上只不过体现了个体消费者在同一时期为同一种采购行为所做的相同决定而已。五十年代以来的大规模销售和大规模消费，与其说是一种群体现象，不如说是一种同步的消费／销售活动更为确切。 

    顾客的行为从未背离过个人化的消费行为。从商业观点来看，互动性的营销工具将使我们重返一种自然状态，使我们的未来更合乎情理，对吗？ 

    佛莱契：经销商或许通过大众媒体向消费者传递信息，消费者和可信的品牌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以个人为基础的。当某一品牌的商品通过广告、包装或消费行为向我传递信息时，我是以个人的身份来处理这些信息的。我想（希望？）大营销商从未忽视过这点。 

    展望未来，令人注目的发展将是TC（电脑化多媒体，如果你愿意也可包括电视这一被动媒体）。人们通常都说，他们喜欢自己对所获得的商品信息进行分析和判断。他们不愿被动接收商家提供的广告，而愿意主动搜寻适合自己要求的商品信息。 

    TC将给予他们这种能力，同时也可让顾客自由自在地给自己做免费广告。这对我们广告业的朋友们是一种挑战！ 

    戴维斯：关系营销专家认为，网络更容易使信息交流个人化。但他们常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网络上的主体活动是个人间的信息交流。今天，真正使用互动性网络的用户不会再接受以招揽生意为目的的直邮信函所使用的那种稀奇古怪、平淡乏味的亲昵手法（如信函中所采用的“亲爱的持卡人，亲爱的谢世者先生”等）。如果你的公司在网上有自己的电子信箱回函地址，客户就会期望能很快获得你亲身的真正交流，因为如果你不能真正互动，他们可以从其他人那里获得。 

    不久，我们将面临一种新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全球性品牌组织将收到世界各地的信件。这是现有营销部门、公关部门、客户服务部门都没法应付的。 

    在这种形势下，这些拥有品牌的组织就会面临以下三种选择： 

· 关闭信息通道，置顾客的询问于不顾； 

· 雇用大量的人力来处理每天收到的电子邮件； 

· 将电子邮件按专题转交有关人员，让他们直接与顾客交流。
    在以上三种方案中最为可行的当然是第三种方案。这就意味着处理信函的人必须具备有关该品牌的知识。营销部门必须放弃代表公司与客户对话的权力。 

一对一营销？为时尚早。 

    道林：看来目前有些关于一对一营销和国际互联网的评论文章不得要领。上述许多观念能否得到贯彻，成败取决于一个基本的营销概念，市场细分化是否能得到落实。有一些顾客服务部门将对这一创新表示欢迎，但也有许多部门会反对。 

    在澳大利亚只有大约30%的家庭拥有电脑，而这些电脑多数尚未与国际互联网联通。家庭银行业务也大致如此。许多传媒宣传的内容违反了基本的市场原理（如市场细分）和常识（如要使大众以个人电脑为中心安排生活，首先要使个人电脑的操作大众化）。 

    基立夫：就电子未来的是与非谈谈几点看法。作为一个科技人员，我相信电子世界即将到来，但进程缓慢，原因如下： 

· 技术的享用面。只有少数人有这个福分。而能享用技术的这些人，生活水平一般都较富裕，但他们缺少时间。 

· 对技术缺乏信心。这一技术难以操作，而且不直观。 

· 主动型还是被动型。大众传播在使顾客接收川流不息的信息方面，非常有时效。看一小时电视或杂志，积极搜寻并吸收相同数量的广告信息需多少时间？ 

· 沉迷于关系之中。按产品分类计算，能得到一个顾客认可的品牌关系有多少？新媒体的效果？应将信息富裕和信息贫乏的两极世界结合起来。互动式媒体将在很有网络价值的人中间得到发展，而反映式媒体将继续在很大程度上面向被动式受众销售商品。
    我们必须探索一种新方法，利用顾客的被动性，扩大销量。 

    鲁宾斯坦：读了关于这一主题的书面发言，使我为消费者感到歉意。他们，也包括我们，都有许多事要做，才能在新的商海世界获得所需信息。他们真的愿意付出那么多代价花几个小时来搜寻即使是最简单的信息吗？ 

    我们大家都误认为未来的世界就是一部电脑。甚至在许多方面富有想象力的Bill Gates（比尔·盖茨）也以为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电脑屏幕，上面有“文件夹”、“图标”和“文件”等。这是没有道理的。 

    为什么未来世界在外表和功能上不能象电视？这样，更易为大众接受，操作起来更得心应手。 

“大众传媒过度简化了营销” 
    古克：大众传媒由于具有即时接近广大受众的优势，致使许多人忽略了通信交流的根本目的、受众的素质和信息的内容等因素；通常不注意将市场营销综合战略的诸因素整合在一起。 

    我在烟草行业工作了九年，那时几乎没有条件利用电视广告营销的优越性。可是，就在那种条件下，通过认真的定位、提供相关信息和建立销售点创建了自己的品牌资产。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盈利，而不是为了做广告而做广告。 

    鲁宾斯坦：是的,我同意这一看法，大众传媒为那些不思进取的懒汉们提供了过于简单的营销方法。那些条件不那么优越的商家则感到自己完全丧失了竞争的权力（“营销与我无关”），有的迫于形势不得不努力创新，结果将目标对准了另外一种更有针对性的传播媒体。 

    由于购买大众传媒的播放权可以得到酬金（17.5%的回扣），这就使不思进取的懒汉们更得意忘形。当干好、干坏一个样时，计算投入和产出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对佣金制进行改革可能会扭转这种现状。能否有一天根据广告效果来确定广告价格？ 

    甘希：看了古克标题为“大众传媒过于为懒汉简化营销”，感到有点吃惊，因为它似乎很好地描述了发展中国家。通过大众传媒营销之势根本没有削弱，倒是成了迅速扩大市场占有率的良方。因为传媒营销起源于西方国家，因此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营销商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传媒营销是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结果又陷入了僵化的思维模式，扼杀了自己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看来每个人都以为只要牢记市场营销的四个P和Ries（莱斯）、Trout（庄特）的定位模型就可解答任何市场营销方面的问题。例如，当销售额下降时，他们便从市场营销的组合中找出一个术语说明形势的变化。换句话说,市场营销这门学问已被简化为简单的概念，似乎任何人只要对它有所掌握就行了。 

    格伦：关于这一饶有兴味的辩论我想加上几个注解： 

    消费者喜欢电视广告。这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可置之不理的。 

    广告业仍是一个数字游戏。这里，覆盖面和规模十分重要。优秀的营销商一直都生活在危机之中、他们坐卧不宁，不断为广告的文字说明和媒体播放的日程安排惶恐不安，生怕出什么差错。广告效果研究正在逐年完善和提高。 

    我觉得“大规模营销”从绝对意义上来说保护了平庸。不过，尽管如此，优秀的一流公司仍能大有作为。 

现在来谈谈通用事实 

    摩尔：首先请让我引用英国广播公司商业培训录相带“品牌管理：营销的优势”中的一段话： 

    “如果要走上创建品牌之路，你得花两、三年才能弄出点名堂来，否则零售商或你的竞争对手就会把你吃掉。” 

    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我们应对那些没有进行任何投入的品牌实行安乐死。 

    不论是企业之间、还是与消费者或零售渠道之间，你应把创建品牌视为建立良好客户关系的一种商业方法。 

    阿普肖：关于“通用事实”，我喜爱的一句至理名言是：所有品牌都是服务型品牌（或者说，如果他们想长期站住脚的话，就应该创建服务型品牌）。 

    所有品牌都必须最终以服务顾客为宗旨，就象最佳顾客服务公司一样，建立顾客或潜在顾客的数据库、制定顾客联络计划（参阅a la Jan Carlzon的Moments of Truth一书）。我所说的所有品牌，指的是产品品牌、组织品牌（企业和非盈利性机构）、个人品牌（名人、政治家）、事件品牌（温布尔登网球赛、美国高尔夫球锦标赛）和地理品牌（拉斯维加斯）。 

    塞斯：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从快速流动的消费品市场观点来看，消费者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产品的差别微不足道，即使有也不值一提。这就是维护顾客对品牌信任和忠诚的方法。好品牌也需要不断进步以维护其地位和影响。 

    基立夫：我完全同意“所有品牌都应该是服务型品牌”这一观点。品牌的承诺和实际上将产品与服务真正送到顾客手中的兑现，二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不过，可以将这一过程再向前推进一步：每一个品牌都是个媒介。国际互联网使得品牌的作用更象一个媒体，象一个出版人一样通过这个媒介提供信息以建立顾客与品牌间的联系纽带。 

    郭建辉：我想就“所有品牌都是服务型品牌”这一通用事实补充一点，我认为品牌就是承诺。 

